
2012年2月7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A3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

由董事长张相军先生主持。 会议应参加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董事九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拟竞购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

本次竞购拟以挂牌价格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 但最高不超过

１０７

，

６４７．８４

万元竞购金岭铁矿本次通过山东产权

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售的标的股权。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ｓｚｘ／ｌｓｇｇ０００６５５．ｈｔｍｌ

关联董事张相军先生、贾立兴先生、赵能利先生、刘圣刚先生、王国明先生、傅海亭先生对此议案的表决进

行了回避。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ｓｚｘ／ｌｓｇｇ０００６５５．ｈｔｍｌ

关联董事张相军先生、贾立兴先生、赵能利先生、刘圣刚先生、王国明先生、傅海亭先生对此议案的表决进

行了回避。

以上议案

１

、

２

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大

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２０１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

加事项进行了审查。

审查之前，公司经营层已向我们提交了有关资料，我们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部

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就该关联交易增加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必要环节，公司与关联方在公平、公正、合

理的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交易价格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公平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 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增加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王在泉：

柴 磊：

王 毅：

２０１２年 ２月５日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竞购金鼎矿业４０％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山

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竞购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审查之前，公司经营层已向我们提交了有关资料，我们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相关部

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

１

、对该议案的审议，关联董事张相军先生、贾立兴先生、刘圣刚先生、赵能利先生、王国明先生、傅海亭先生

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２

、交易方式采用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并竞购方式，交易价款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３

、本次股权交易能提高公司资源储量、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是公司

和控股股东金岭铁矿积极履行承诺、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必要举措，符合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４

、同意实施该关联交易事项。

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独立董事：

王在泉：

柴 磊：

王 毅：

２０１２年２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购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１

、由于标的股权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交易，存在标的股权被其他投资者竞购的风险。

２

、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鼎矿业”）主营业务为铁矿石开采，作为资源类公司具有明显

的周期性特点，铁矿石价格的波动和需求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利润。

３

、根据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信息，山东金岭铁矿（以下简称“金岭铁矿”）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以挂牌价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出让其持有的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岭矿业”、“公司”或

“本公司”））拟以挂牌价格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但最高不超过

１０７

，

６４７．８４

万元竞购金岭铁矿本次通过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公开挂牌出售的标的股权。

４

、金鼎矿业资产评估价值较帐面价值增值较大，增值率

９２７．３６％

。 主要原因是采矿权增值所致，采矿权评

估增值率为

３

，

８６０．９２％

，矿权评估增值主要是原始取得成本低、矿石价格上涨及产能扩大所致。

５

、金鼎矿业拟将生产规模由

８０

万吨

／

年扩大至

２００

万吨

／

年，预计

２０１６

年能完全达产。 如果不能如期通过相关

有权机关的审批、核查、验收等工作，将会导致扩产工期延长，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由金岭铁矿协助完成以上

任务。 鉴于本次评估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对王旺庄矿区采矿权进行评估，因此扩产工期的变化将会影响矿业

权评估价值。

６

、自评估基准日至本公告日，铁精粉价格下降

５－８％

左右，相应铁矿石价格也有所下降。铁矿石价格的变化

将会影响矿业权评估价值。

其他提示：

１

、金岭铁矿将其所持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以及挂牌转让股权价格的确定等

均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国有产权转让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合法、有效。

２

、上述交易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董事会就本次收购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３

、 公司竞购金岭铁矿本次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所挂牌出售金鼎矿业的股权尚需依照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规定提供必要的竞购文件，并需取得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确认。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消除潜在同业竞争，增加公司铁矿资源权益储量，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公司

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５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

１

）拟交易双方：转让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受让方为金岭矿业。

（

２

）交易标的：山东金岭铁矿持有的山东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

（

３

）交易方式：本次交易采用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即金岭铁矿将持有的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

挂牌出售，金岭矿业通过竞价摘牌的方式完成交易。 金岭铁矿具备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主体资格，在申请公开

挂牌之前，金岭铁矿已就标的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资产评估、国有资产转让批准等程序。

（

４

）交易价格：根据评估结果，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价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人民币，金岭矿业拟以挂牌价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但最高不超过

１０７

，

６４７．８４

万元竞购标的股权。

２

、关联关系及审批程序

金岭铁矿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８．４１％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该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９

名董事，除关联董事张相军先生、贾

立兴先生、刘圣刚先生、赵能利先生、王国明先生、傅海亭先生回避表决外，其余

３

名董事参与表决且全部同意。

独立董事事前对该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发表了同意本次股权交易的独立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金岭铁矿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３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金岭铁矿

企业性质：国有矿山企业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注册资本：

１３

，

７４３

万元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法定代表：刘圣刚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３００１８００４１６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３０３１６４１０５１９１

经营范围：铁精粉、铜精粉、钴精粉、铸铁（以上四项不含冶炼）的加工、生产、销售，机加工，矿山设备安装、

维修（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要取得许可后经营）。

金岭铁矿主要为投资控股型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实际控制人为山

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体如下图所示：

２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金岭铁矿前身为“山东省矿务局金岭镇铁矿”， 自

１９４８

年恢复建设，

１９４９

年正式生产，

１９５１

年改名为“华东

工业部金岭铁矿”，后隶属关系几经变更，于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正式更名为“山东金岭铁矿”。

金岭铁矿重组华光陶瓷前，已建成年产铁矿石

１５０

万吨，铁精粉

１００

万吨的采选联合中型地下矿山。 主导产

品铁精粉（注册商标为“铁鹰牌”）质量优、品位高、粒度细，且为全自熔矿，产量稳定，有铁路专用线，距离用户

近，运输便利，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金岭铁矿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将铁山辛庄矿区和侯家庄矿区注

入到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本公司向金岭铁矿发行股份并购买资产，取得召口矿区等资产。 目前金岭铁矿主要是

一家投资控股型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金岭铁矿营业收入

７６１．８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２３５．３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金

岭铁矿净资产为

８３２８８．５３

万元。

３

、关联关系说明

金岭铁矿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５８．４１％

的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圣刚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西召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３０００１８５１０９７４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开采铁矿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一般经营项目：精选铁粉、钴

粉、铜粉、矿山机械及配件销售（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后经营）

本次交易标的是金岭铁矿所持有的金鼎矿业

４０％

的股份，属于股权投资；该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以

及与该资产有关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情况。 金鼎矿业位于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西召村，设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主营铁矿石开采。

金鼎矿业由金岭铁矿、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一队和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截至目前，金鼎矿业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单位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金岭铁矿

４

，

０００ ４０

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０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

３

，

０００ ３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矿业”）拟以其持有的金鼎矿业

３０％

的股权（评估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７．７４

亿元）认购山东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

码：

６００５３２

）非公开发行股份，交易完成后山东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金鼎矿业

３０％

股份，目前该项交易

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审批同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金岭铁矿、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分别出具《关于放弃优先购

买权的确认函》，同意并放弃相应的优先购买权。

金鼎矿业的主营业务为开采铁矿石，主要产品为铁矿石原矿，铁矿石原矿按股权比例销售给三家股东或

其指定的矿业公司。 金鼎矿业拥有的王旺庄矿区为正常生产矿山， 王旺庄矿区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建设，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开始投产，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开采量分别约为

５４．４５

万吨、

６７．９９

万吨、

８０．１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开采量

为

４０．７３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８

亿元 。

２

、金鼎矿业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１

年设立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山东金岭铁矿、山东宏鲁矿业集团公司（后更名为“山东宏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宏鲁集

团”）和冶金工业部山东地质勘探局一队（后先后更名为“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山东局一队”、“中国冶金

地质总局山东局一队”，下称“山东局一队”）签署《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同意设立金鼎矿业，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山东金岭铁矿以货币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宏鲁集团以货币出

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山东局一队以货币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淄博晨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淄晨会师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０３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全

体股东按公司章程约定出资到位。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金鼎矿业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设立。 金鼎矿业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金岭铁矿

１

，

２００ ４０％

２．

宏鲁集团

９００ ３０％

３．

山东局一队

９００ ３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

２００３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宏鲁集团与关联方山东宏达冶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更名为南金兆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金兆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鲁集团将其持有的金鼎矿业

３０％

的股权，以

９００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南金兆集团并相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鼎矿业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金岭铁矿

１

，

２００ ４０％

２．

南金兆集团

９００ ３０％

３．

山东局一队

９００ ３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

２００５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南金兆集团与关联方宏达矿业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南金兆集团将其持有的金鼎矿业

３０％

的股权，以

９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宏达矿业并相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鼎矿

业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金岭铁矿

１

，

２００ ４０％

２．

宏达矿业

９００ ３０％

３．

山东局一队

９００ ３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

２００６

年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金鼎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金鼎矿业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山东金岭铁矿、山东局一队、宏达矿业分别以实物出资

２

，

８００

万元、

２

，

１００

万元、

２

，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山东亿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鲁亿昌评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４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上述用于

出资的资产进行了评估确认。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山东中喜信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中喜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２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已缴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金鼎矿业相应办理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将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金鼎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金岭铁矿

４

，

０００ ４０％

２．

宏达矿业

３

，

０００ ３０％

３．

山东局一队

３

，

０００ ３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

根据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冶金地质发［

２００９

］

２７７

号《关于山东局一队对山东金鼎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划转至山东

局请示的批复》，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批准同意将山东局一队所持有的金鼎矿业

３０００

万元股本（占金鼎矿业注册

资本的

３０％

）无偿划转至其关联方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山东局一队作出《一队关于对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投资划转的决定》，决定将

对金鼎矿业的股权投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划转至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金鼎矿业就上述股权变更事宜相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金

鼎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山东金岭铁矿

４

，

０００ ４０％

２．

宏达矿业

３

，

０００ ３０％

３．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

３

，

０００ ３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上述股权转让均发生在关联方之间，转让价格为内部协议价，并非公允价值，因此上述股权转让价格

与此次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３

、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对金鼎矿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大信审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２９４

号《审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及加审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３１２

号

《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审计报告与评估基准日资产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金鼎矿业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年份 资产 负债

所有者

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１

，

６１８．７５ ２１

，

０４４．５９ ２０

，

５７４．１６ ３３

，

５０１．５１ １２

，

８７５．５７ １４

，

９３１．５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８

，

０８２．３３ ２２

，

３２８．６９ ２５

，

７５３．６５ ２１

，

７８７．０３ ９

，

９２７．９７ ９

，

９４４．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１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５０

，

１２５．１８ １５

，

６０５．２４ ３４

，

５１９．９３ １８

，

６３８．９６ ８

，

６３５．９７ ５．３９２．６８

４

、标的权属公司的股东

金鼎矿业共有三家股东，分别是金岭铁矿、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和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持股比例

分别为

４０％

、

３０％

和

３０％

。

（

１

）、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注册地： 临淄区凤凰镇南金村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段连文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主营业务：铁矿石采矿、选矿等。

（

２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基本情况：

公司注册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山师东路

１４

号

开办资金：

２３００

万元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事业、经营收入

法定代表人：李洪喜

举办单位：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国家建设提供地质勘查服务，地质矿产勘查与开发，地质勘查工程科研，工程物探探

测地质工程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工程勘查岩土工程技术开发，地勘机械设备研制，相关社会服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金鼎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同意金岭铁

矿转让其持有的金鼎矿业

４０％

的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５

、土地和房产情况

金鼎矿业共拥有

２

处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４８

，

９１５．７２

平方米，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

号

土地使用证

编号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面积

（

㎡

）

起止日期 地址

１．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７

号

工业 出让

３

，

３３３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

２０４３．２．２７

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

中齐村

２．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工业 出让

４５

，

５８２．７２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

－２０４３．２．２７

淄博市临淄区

凤凰镇西召村

金鼎矿业合法拥有上述土地使用权，上述土地使用权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抵押、司法查

封、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亦不存在权属争议。

金鼎矿业目前拥有

９

处房屋，面积共计

１８

，

４０６．７２

平方米，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

号

房产证号 座落 核发时间

建筑面积

（

㎡

）

规划

用途

对应土地证

１．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１

号

临淄区凤凰镇中

齐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１８９．１１

其他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７

号

36.33

12.57

２．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２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３４．８３

其他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15.01

３．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４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２２２．３９

仓库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222.39

222.39

４．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５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３６２３．２７

办公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５．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６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４８６２．７０

宿舍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2370.24

2370.24

６．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７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４３８．２４

仓库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438.24

438.24

７．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８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１４４９．４６

车间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269.86

８．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３９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９０２．６０

其他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22.92

９．

淄博市房权证临

淄区字第

０７－

１０３６３４０

号

临淄区凤凰镇西

召村

２０１１．１．１０ ２６５．６９

仓库

淄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Ｅ０２８３８

号

金鼎矿业依法拥有上述房屋所有权，上述房屋所有权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抵押、司法查

封、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亦不存在权属争议。

６

、采矿权情况

（

１

）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

金鼎矿业只有一个王旺庄矿区，王旺庄矿区目前持有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颁发的《采矿许

可证》，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３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３２１１００５９４４８

矿山名称 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旺庄矿区

开采矿种 铁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

（

平方公里

）

１．５６７６

生产规模

（

万吨

／

年

）

２００．００

开采深度

－２００

米至

－６００

米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是否存在他项权利 无

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为金鼎矿业变更产能换证。

（

２

）采矿权取得及变更情况

王旺庄矿区探矿权最初由冶金工业部山东地质勘查局一队取得。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冶金工业部山东地质勘查

局一队与金鼎矿业签订《探矿权转让合同》，以

６

，

３７６

万元将王旺庄矿区探矿权转让给金鼎矿业。该矿业权转让

价格为经北京海地人资源咨询有限公司评估的评估值，并由国土资源部出具矿权评确［

２０００

］

２０

号《探矿权采矿

权评估结果确认书》予以确认。 同年

５

月，金鼎矿业取得了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１３３

号《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具鲁国土资字［

２００１

］

３８

号《关于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旺庄矿

区范围的批复》， 金鼎矿业依法办理了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 取得王旺庄矿区采矿权并领取了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８０

号《采矿许可证》。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金鼎矿业依法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换领了

３７０００００６３０２０４

号《采矿许可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金鼎矿业依法办理采矿权变更手续，换领了

Ｃ３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３２１１００５９４４８

号《采矿许可证》，采矿规模由

５０

万

吨

／

年扩大至为

８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金鼎矿业依法办理了采矿权变更手续，采矿规模由

８０

万吨

／

年扩大至

２００

万吨

／

年，领取了新的

《采矿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未改变。

（

３

）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国土资源评储字［

２０１０

］

１４１

号《

＜

山东省淄博

市金岭铁矿区王旺庄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经评审的王旺庄矿区铁矿资源储量

总量为

５

，

５９９．７

万吨，平均品位为

５１．８８％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国土资源部出具了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９

号《关

于

＜

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铁矿区王旺庄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鼎矿业剩余铁矿资源储量约为

５５００

万吨，可采经济储量约为

４１６２

万吨。

（

４

）矿山产量及扩建情况

王旺庄矿区为正常生产矿山，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开采量分别约为

５４．４５

万吨、

６７．９９

万吨、

８０．１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开采量为

４０．７３

万吨。 目前王旺庄矿区的生产规模为

８０

万吨

／

年，金鼎矿业拟将生产规模扩大到

２００

万吨

／

年，山东省冶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已编制了

２００

万吨

／

年的开发利用方案，金鼎矿业已取得采矿规模为

２００

万吨

／

年的《采矿许可证》，并已通过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环评批复。 该矿区的扩建尚需取得立项批复、环境影

响报告书批复、用地的批复，并通过安监部门的核查；扩建完工后，还需经过试生产，通过环保部门的环保竣工

验收和安监部门的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方可正式将生产规模扩大为

２００

万吨

／

年。

（

５

）采矿权涉及的报批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王旺庄矿区已获得的相关批文情况如下表所示：

审批事项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发文时间

立项

山东省发展计划委员

会

《

关于山东山东金鼎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

旺庄矿床开发建设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

》

鲁计工业

［

２００１

］

４８９

号

２００１－５－２８

环评批复 山东省环境保护局

《

关于山东金鼎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王旺庄

矿床开发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

》

鲁环发

［

２００１

］

４５９

号

２００１－１０－１５

环保验收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山东金鼎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王旺庄矿

床开发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批

复

》

鲁环验

［

２０１１

］

３３

号

２０１１－５－１８

用地 山东省人民政府

《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山东金鼎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建设用地的

批复

》

鲁政土字

［

２００３

］

６６

号

２００３－２－２８

安全生产

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

《

关于山东金鼎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王旺庄

矿区开采初步设计

＜

安全专篇

＞

审查意见

的通知

》

鲁安监函字

［

２００４

］

３３

号

２００４－４－２

（

６

）取得的相关许可及资质情况

金鼎矿业已获得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其具体情况如

下所示：

编号

（

鲁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１０

单位名称 山东金鼎矿业有限公司王旺庄矿区

主要负责人 刘圣刚

单位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范围 铁矿地下开采

有效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淄博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证明金鼎矿业矿井废水不外排，不涉及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无

需核发排污许可证。

截至本公告日，金鼎矿业已取得采矿过程中必备的《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相关生产资质齐

备。

（

７

）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金鼎矿业不存在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事项。

（

８

）本交易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形

本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形。

（

９

）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拟收购的金鼎矿业

４０％

的股权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方的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金鼎矿业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７

、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金鼎矿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进行了评估，

评估方法选择了成本法和收益法，评估基准日是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４９

号《山东

金岭铁矿拟转让所持有的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鉴于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而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较为稳妥，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其中对

矿业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８

，

０８２．３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８６

，

９１０．４３

万元，

评估增值

２３８

，

８２８．１０

万元，增值率

４９６．７１％

。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２

，

３２８．６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２

，

３２８．６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００

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５

，

７５３．６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６４

，

５８１．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３８

，

８２８．１０

万元，增值率

９２７．３６％

。

在资产基础法下，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为

２６４

，

５８１．７４

万元，金岭铁矿持有的金鼎矿

业

４０％

股权价值为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金鼎矿业整体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

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４

，

１８４．８３ ２５

，

１８７．８３ １

，

００３．００ ４．１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２３

，

８９７．５０ ２６１

，

７２２．６０ ２３７

，

８２５．１０ ９９５．１９

固定资产

３ １４

，

１８７．２８ １８

，

８０３．６２ ４

，

６１６．３４ ３２．５４

其中

：

建 筑 物

４ １０

，

０５５．３８ １４

，

０３６．３９ ３

，

９８１．０１ ３９．５９

设 备

５ ４

，

１３１．９０ ４

，

７６７．２３ ６３５．３３ １５．３８

在建工程

６ １

，

１７６．４７ １

，

２１１．１５ ３４．６８ ２．９５

固定资产清理

７ ９．７３ １．８２ －７．９１ －８１．２９

无形资产

８ ６

，

４４３．５６ ２３９

，

８７１．７３ ２３３

，

４２８．１７ ３

，

６２２．６６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９ ３８９．４３ １

，

７２０．０６ １

，

３３０．６３ ３４１．６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 ２

，

０８０．４６ １

，

８３４．２８ －２４６．１８ －１１．８３

资产总计

１１ ４８

，

０８２．３３ ２８６

，

９１０．４３ ２３８

，

８２８．１０ ４９６．７１

流动负债

１２ ２１

，

７６０．４４ ２１

，

７６０．４４ － －

非流动负债

１３ ５６８．２５ ５６８．２５ － －

负债总计

１４ ２２

，

３２８．６９ ２２

，

３２８．６９ － －

净 资 产

１５ ２５

，

７５３．６４ ２６４

，

５８１．７４ ２３８

，

８２８．１０ ９２７．３６

本次金鼎矿业资产评估价值较帐面价值增值较大，主要原因是采矿权增值所致。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王旺

庄铁矿采矿权帐面价值

６

，

０１２．５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３８

，

１５１．６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３

，

８６０．９２％

。 有关矿业权评估的

具体情况请详见本节“

８

、矿业权评估情况”。

８

、矿业权评估情况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金鼎矿业王旺庄矿区采矿权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并出具了中企华矿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９

号《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旺庄矿区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及《补充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王旺庄铁矿采矿权帐面价值

６

，

０１２．５３

万

元，评估值为

２３８

，

１５１．６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３８６０．９２％

。

（

１

）评估方法

目前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旺庄矿区系生产矿山，编制有《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铁矿区王旺庄铁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旺庄铁矿扩建工程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

采矿权的具体特点，采矿权具有一定规模、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

币计量，其资源储量能够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开发方案”和企业实际资料予以基本确定，其技术经济参数可

供参考利用。 因此，该采矿权基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ＣＭＶ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８

）》和《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ＣＭＶＳ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８

）》确定本次

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矿业权评估价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ｉ ＝１

，

２

，

３

，…，

ｎ

）；

ｎ

—计算年限。

（

２

）评估指标和参数

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依据主要为《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铁矿区王旺庄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其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

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一队编制的“储量核实报告”，其勘察范围矿区面积为

１．５２５６

平方公里，开采标

高由

－２００

米至

－６００

米，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储量核实报告”经国土部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以（国土资矿评储

［

２０１０

］

１４１

号）评审通过，并经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９

号”备案。 因此，“储量核实报告”中的资源

储量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的基础。

“开发方案”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山东省冶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储量核实报告”编制，对矿区的资源条件和

市场条件进行了充分分析研究和论证，并通过评审，编制符合相应的工业标准规范，可作为本次评估矿山储量

选取的基础依据。

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参考《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金鼎

矿业财务报表；其他有关政策法规、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人员掌握的资料确定，具体如下表所示：

评估利用资源储

量

（

万吨

）

平均品位

生产规模

（

万吨

／

年

）

服务年限

（

年

）

产品方案

５５９９．７ ５１．８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

８０

２０１５

：

１２０

２０１６

以后

：

２００

２４．７６

铁矿石

销售价格

（

元

／

吨

）

正常生产年份销

售收入

（

万元

）

单位总成本费用

（

元

／

吨

）

单位经营成本

（

元

／

吨

）

折现率

４２５ ８５０００ １８２．９８ １６９．６１ ９．２０％

矿业权评估主要参数取值依据如下：

①

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经国土资源部予以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明确的各矿资源储量结果、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

准日期间动用的资源储量、资源储量分类等确定。

②

平均品位

根据经国土资源部予以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列示的矿产品位确定。

③

采选方法、产品方案

根据各矿实际生产或设计生产情况确定。

④

采选技术指标

根据各矿山实际生产情况和设计技术参数指标情况确定。

⑤

评估用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下式进行计算：评估用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

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损失量

＝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回采率。

⑥

生产能力

根据各矿山未来生产计划、实际建设规模或开发设计情况等确定。

⑦

服务年限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Ｔ＝Ｑ／

［（

１－ρ

）

×Ａ

］

式中：

Ｔ

—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Ｑ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Ａ

—矿山生产能

力；

ρ

—矿石贫化率（

％

）。

⑧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评估的产品价格一般采用当地平均价格，原则上以评估基准日前

的

３～５

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计算中的价格参数， 本次评估选取基准日前五年的平均

价作为本次评估采用的销售价格。

⑨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构成。

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 根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

＝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

＋

行业风险报酬率

＋

财务经营风险

报酬率。

（

３

）销售收入预测表

此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假定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产量为

４０

万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产量为

８０

万吨，

２０１５

年

产量为

１２０

万吨，

２０１６

年起完全达产，产量为

２００

万吨，

２０３８

年

９

月开采完毕。 各年铁矿石生产和销售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

号

项 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２０３７ ２０３８．１－９

１

生产负荷

（

％

）

２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矿石产量

（

万吨

／

年

）

４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２０ ２００ １５１．０７

３

销售价格

（

元

／

吨

）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２５

４

年销售收入

（

万元

）

１７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６４２０４．７５

（

４

）现金流量预测表

根据预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３８

年

９

月金鼎矿业各年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附后）

（

５

）矿业权评估增值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王旺庄铁矿采矿权帐面价值

６

，

０１２．５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３８

，

１５１．６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３８６０．９２％

。 王旺庄铁矿采矿权评估增值较高的主要原因为：

第一、

２０００

年山东地勘局一队将其所有的王旺庄矿区的探矿权按照评估价值转让给金鼎矿业， 金鼎矿业

于

２００１

年将探矿权转换为采矿权。 王旺庄矿区探矿权转采矿权无需再支付对价，采矿权帐面价值为取得探矿

权的成本，成本较低，不能反应其目前市场价值（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为金鼎矿业变更产能换

证）。

第二、

２００２

年以前国际铁矿石价格不足

２０

美元

／

吨， 到

２０１０

年铁矿石价格超过

１５８

美元

／

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铁

矿石平均价格为

１６０

美元

／

吨左右，由于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导致金鼎矿业采矿权评估价值大幅上涨；

第三、金鼎矿业王旺庄矿区正在进行的

２００

万吨

／

年改扩建项目，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将于

２０１６

年完全达产，

较目前

８０

万吨

／

年产能将大幅提升，并导致矿业权评估值的增值。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依据及相关内容

１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４９

号《山东金岭铁矿拟转让所持有

的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按照评估结果确定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挂牌价为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拟以挂牌

价

１０５

，

８３２．７０

万元、但最高不超过

１０７

，

６４７．８４

万元竞购交易标的股权。

２

、交易方式

金岭铁矿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以挂牌价出售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征集符合受让条件的受让人。

根据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信息，金岭铁矿转让标的股权关于受让方的条件为：

（

１

）受让方须为主营铁矿采选的上市境内企业法人；

（

２

）受让方实收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５

亿元，净资产不低于

２０

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２０％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为准）；

（

３

）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一次性支付交易价款；

（

４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

５

）本项目购买保证金为

１

亿元人民币。

对照金岭矿业的实际情况， 金岭矿业具备金岭铁矿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之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所

规定的受让方条件。 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挂牌公示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即金岭矿业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前向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申请成为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意向受让人。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规定，经公开征集，只有一家意向受让方的，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有两家及两家以上

意向受让方的，采取拍卖、招投标、竞投等竞价方式确定最终受让方。

根据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信息截至本公告日， 尚无第三方向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递交申请成为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受让人。

３

、期间损益处置

拟转让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损失由受让方承担；收益由金岭铁矿享有，以金鼎矿业分红的

方式交付金岭铁矿。

４

、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本次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受买方一次性支付作为对价，获取金岭铁矿持有的挂牌交易金鼎矿业公司

４０％

股权。

５

、支付时间

按照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相关规定和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件，金岭矿业首先在挂牌交易公告期满两个工

作日内交纳履约保证金

１

亿元人民币（若股权转让成交，履约保证金冲抵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

在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金岭铁矿所持有的全部铁矿石采选相

关资产均已置入金岭矿业，公司与控股股东金岭铁矿之间将不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收购股权的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为维护金岭矿业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避免与金岭矿业可能产生的实质性同业竞争，山钢集团曾于

２００９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时作出如下承诺：

“本集团承诺负责协调现有的正常经营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和其他

实质上受本集团控制的公司等，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岭矿业铁矿石开采、铁精粉销售及相关业务产生实

质性竞争的或可能产生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本集团承诺如本集团及附属公司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金岭矿业营业执照载明的主要业

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则山钢集团将立即通知金岭矿业，并尽力协调附属公司将该商业机会

让予金岭矿业。

本集团将促使本集团附属公司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可能与金岭矿业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若本集

团及附属公司未来拟从事的业务可能与金岭矿业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将本着金岭矿业优先的原则与金岭矿

业协商解决。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集团作为金岭矿业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

公司将继续督促山钢集团履行上述承诺。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金岭矿业与金鼎矿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金鼎矿业

购买商品 铁矿石

１２

，

７６８．６９ ２０

，

２９６．８６

出售商品 销售代购电力

２１２．４２ ２０９．２７

提供劳务 机械加工

３６５．２４ ２３２．６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购买金鼎矿业公司生产的

４０％

铁矿石，交易条件保持不变，因此在金鼎矿业

扩产完成前采购铁矿石数量较为稳定。 在铁矿石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司与金鼎矿业的关联交易金额也

将随着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对日常关联交易产生实质性影响。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金岭铁矿与公司签署的 《山东金岭铁矿持有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金岭矿业按照金鼎矿业每年净利润的

２％

向金岭铁矿收取托管费，且不低于

５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托管结

束，金岭矿业将不再收取托管费，不再产生该项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岭矿业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监事会议

事规则》等制度有效规范关联交易的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并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提高公司资源储量、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铁矿石储量并不丰富，无法满足国内钢铁企业的需求量，主要依赖进口，我国铁矿石资源大部分分布

在辽宁鞍山、河北冀东、四川攀枝花、内蒙古包头以及山西五台、岚县等地。 全国

９８％

以上的基础储量为中低等

品位矿，平均品位仅约

３３％

，比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低

１０

多个百分点，只有澳大利亚、巴西等富矿资源国平均品

位的一半。 公司在山东省内拥有的矿区是山东省少有的储量较丰富且品位很高的矿山，平均品位在

５０％

以上。

公司目前在山东省拥有侯家庄矿区、铁山辛庄矿区和召口矿区的采矿权，公司在金钢矿业拥有新疆乔普卡矿

区，二期勘探工作仍在进行中。

金鼎矿业拥有的王旺庄铁矿是淄博地区地质储量最大、矿石质量最好的矿床之一，根据金鼎矿业委托山

东正元地质资源勘查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铁矿区王旺庄矿床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王旺庄铁矿床累计探明储量为

５８４４．３

万吨，平均品位

５１．８８％

。 矿山生产已动用资源储量矿石量

２４４．６

万吨，其中：矿石量

２０７．９１

万吨，损失量矿石量

３６．６９

万吨，剩余铁矿石地质资源量

５５９９．７

万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王旺庄铁矿剩余铁矿石地质资源量

５５４７．０６

万吨。 金鼎矿业目前产能为年产铁矿石

８０

万吨，正在进行年产

２００

万吨的扩产工作。

金鼎矿业为铁矿石专业开采公司，从地下开采的铁矿石提升至地表后，不进行选洗加工，直接销售给三家

股东或其指定关联方，销售价格由三家股东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金岭铁矿将铁矿石的采购权让渡给了金

岭矿业。 若金岭矿业能顺利受让金鼎矿业公司股权，金岭矿业将拥有金鼎矿业

４０％

的资源权益，通过占有铁矿

石资源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公司行业地位。

２

、积极履行承诺，解决潜在同业竞争

为履行在金岭矿业

２００９

年度定向增发中相关承诺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金岭铁矿与金岭矿业签署了《股权托管

协议》，同时承诺：“在托管期间，我矿将积极督促宏达矿业解除矿权质押，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质押担保到期后不再同

意展期，解除质押手续，为金鼎矿业股权注入项目清除障碍。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我矿完成将所持山东金鼎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注入贵公司”。为了积极履行承诺，金岭铁矿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相关规定，拟通过在山

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若金岭矿业能顺利竞购成功，则可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金鼎矿业为铁矿石开发公司，收购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更。 随着金鼎矿业开采能力的提高，公

司的生产规模将相应扩大，有助于上市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２

、收购资金来源

若公司能成功竞购金鼎矿业公司股权，受让款拟全部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１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协议签署后，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金岭矿业流动资产合计为

１８８

，

０２９．９３

万元，其中应收票据

９４

，

５２５．４０

万元，应收票

据的期限集中在

３－６

个月，货币资金

７４

，

８８８．１４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年实现净利润

４９

，

５２６．２３

万元，公司自身财

务状况完全可以满足本次交易的价款支付。 同时，公司在多家银行具有良好的信用评级和较高的信用额度，能

更好的保障公司的价款支付能力。 本次股权收购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受到影响。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尽管金岭铁矿为金鼎矿业第一大股东，由于持股比例不超过

５０％

、在董事会中并不占有多数表决权，且预

计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不改变当前金鼎矿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同一控制下合并。 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二章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该按照

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必

要支出。 本次交易中，公司将一次性支付给金岭铁矿，取得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

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购买金鼎矿业公司生产的

４０％

铁矿石，按照市场价格协商定价；公司采用权

益法对金鼎矿业股权投资进行核算，按照公司应享有的金鼎矿业实现的净利润或分担发生亏损的份额，确认

投资收益。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市场条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公司每股收益将会有一定增加。

随着金鼎矿业扩产完成，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也会相应变化。

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资源储量的影响

铁矿石资源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金鼎矿业

４０％

的资源权益，提高

铁矿石资源储量。

６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若金岭矿业能顺利受让金鼎矿业公司股权，金岭矿业将拥有金鼎矿业

４０％

的资源权益。这将进一步强化上

市公司的竞争优势，有效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此次竞购金鼎矿业股权符合股东的利益。

７

、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为履行在金岭矿业

２００９

年度定向增发中相关承诺内容，避免潜在同业竞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金岭铁矿与金岭矿

业签署了《股权托管协议》，同时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将所持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 若金岭

矿业能顺利受让金鼎矿业公司股权，将彻底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８

、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购买金鼎矿业生产的

４０％

铁矿石，因此在金鼎矿业扩产完成前采购铁矿石数

量较为稳定。 在铁矿石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司与金鼎矿业的关联交易金额也将随着变化。 因此，本次交

易不会对日常关联交易产生实质性影响。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金岭铁矿与公司签署的 《山东金岭铁矿持有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金岭矿业按照金鼎矿业每年净利润的

２％

向金岭铁矿收取托管费，且不低于

５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托管结

束，金岭矿业将不再收取托管费，不再产生该项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岭矿业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监事会议

事规则》等制度有效规范关联交易的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并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金岭矿业与金岭铁矿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金岭铁矿

采购商品 采购混煤

２６２．４７ ０

提供劳务 机械加工

１３８．００ ０．３８

销售商品 销售代购电力

４．４３ ４．３０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１．０３ ０．４４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

３．００ ０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对该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对该议案的审议，关联董事张相军先生、贾立兴先生、刘圣刚先生、赵能利先生、王国明先生、傅海亭先生

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２

、交易方式采用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并竞购方式，交易价款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３

、本次股权交易能提高公司资源储量、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是公司

和控股股东金岭铁矿积极履行承诺、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必要举措，符合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４

、同意实施该关联交易事项。

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权收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如下：

１

、转让方金岭铁矿、受让方金岭矿业均系依法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仍合法存续，

不存在依法或依各自《章程》需要终止、解散或破产之情形，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２

、金鼎矿业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金岭矿业本次拟购买的金岭铁矿所持有的金鼎矿业

４０％

股权权属清晰，未设有质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且已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的确认函，该等股权挂牌出售不存在法律障碍。

３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如果金岭矿业按照最高不超过

１０７

，

６４７．８４

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本次交易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继续履行之后的法律程序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十一、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关联交易标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４．

交易标的评估报告。

５．

法律意见书。

６．

山东省国资委批复文件。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点提示：根据

２０１１

年生产经营计划工作安排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确认与关联方淄博铁

鹰钢铁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较年初预计的金额增加

２３

，

０１５

万元，占同类交易的

１３．０１％

，增加的关联交易在

本次董事会上予以确认，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完全按协议支

付了上市公司的交易款项。 上市公司不存在坏账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增加金额

（

元

）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去年的总金额

（

元

）

销售产 品

或商品

铁精粉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２３０，１５３，５１８．２８ １３．０１％ ５７３，８５９，４１８．５

合计

２３０，１５３，５１８．２８ １３．０１％ ５７３，８５９，４１８．５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圣刚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

经营范围：氧化球团生产、销售，生铁、水渣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要取得许可后经营）

２．

履约能力分析：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 多年来一直是我公司主产品铁精粉的主要销售客户，

具备履约能力，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完全按协议支付了上市公司的交易款项。 上市公司不存在

有坏账的风险。

３．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实际与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关联企业 性质 产品 数量 金额 备注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电力

７５，００９，５８２．００ ４８，２６８，６６６．０２

销售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铁精粉

７３７，２０４．３５ １，０９７，１５３，５１８．２８

销售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高炉煤气

４４８，７１４，６００．００ １５，７４９，８８２．４６

采购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代供电力

３２，２００，４７４．７３

销售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机加工

２，３５３，６６９．５０

受托加工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车辆租赁

１，４６４，６１６．０１

提供租赁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劳务

６５０，７５４．４７

提供劳务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劳务

１，３６５，８０４．４３

接受劳务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材料

８８，８１２．４０

劳务

合 计

１，１９９，２９６，１９８．３０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与关联方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铁精粉是执行市场价。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各方现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实现各方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有利于降

低本公司重复投资和节省开支并提高本公司综合效益。 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

１．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该日常关联交易增加议案，同意

３

票，无弃权票和反对票，公司关联董

事张相军先生、贾立兴先生、赵能利先生、刘圣刚先生、王国明先生、傅海亭先生对此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２．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必要环节，公司与关联方

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交易价格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公平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此项关联交易增加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山东金岭铁矿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与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与采购合同补充协议，铁精粉购销合同产品依据市场价格。

七、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

、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销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

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

：

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计

扩 建 期 达产期 生 产 期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０ ０．５０ １．５０ ２．５０ ３．５０ ４．５０ ５．５０ ６．５０ ７．５０ ８．５０ ９．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２．５０

一 现金流入

１

销售收入

２１０４２０４．７５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

回收固定

资产残

（

余

）

值

５１４７．５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２．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回收流动

资金

８５６７．２１

４

回收抵扣

设备进项

税额

３６７４．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３９．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９７．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小计

２１２１５９４．２６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７３９．７５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６４２０．４４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二 现金流出

１

固定资产

投资

４３８１５．２９ ２１２２５．９２ ７５２９．７９ ７５２９．７９ ７５２９．７９

２

无形资产

投资

２３９２．０９ １７２０．０６ ６７２．０３

２

更新改造

资金

２０１９９．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５５４．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流动资金

８５６７．２１ ３４２６．８８ １７１３．４４ ３４２６．８８

４

经营成本

８４３５５７．２０ ７３３０．９８ １４６６１．９６ １４６６１．９６ １４６６１．９６ ２０３５２．６９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５

销售税金

及附加

６５７７０．２０ ５６５．９０ １１３１．７９ １１３１．７９ １１３１．７９ １５１０．４３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５３３．６１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６

企业所得

税

２８１８０７．７８ ２１０７．７９ ４２１５．５７ ４２１５．５７ ４２１５．５７ ６７６８．６０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６７．４５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７

小计

１２６６１０９．１９ ２６３７２．８６ １０６７６．７０ ２７５３９．１１ ２７５３９．１１ ２９２５２．５５ ３２０５８．６０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５５４７６．３２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三

净现金流

量

８５５４８５．０７ －２６３７２．８６ ６３２３．３０ ６４６０．８９ ６４６０．８９ ４７４７．４５ １９６８１．１５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０９４４．１２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四

折现系数

（ｒ＝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５６９ ０．８７６３ ０．８０２５ ０．７３４９ ０．６７３０ ０．６１６３ ０．５６４４ ０．５１６８ ０．４７３３ ０．４３３４ ０．３９６９ ０．３６３４ ０．３３２８

五

采矿权评

估价值

２３７８８２．４８ －２６３７２．８６ ６０５０．７６ ５６６１．６８ ５１８４．８６ ３４８８．９０ １３２４５．４１ ２２７９０．１５ ２０８７０．９４ １９１１０．７４ １７５０２．１６ １３４１１．１８ １４６７６．９６ １３４３８．１６ １２３０６．６１

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生 产 期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 ２０２９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 ２０３２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４ ２０３５ ２０３６ ２０３７ ２０３８．１－９

１３．５０ １４．５０ １５．５０ １６．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５０ ２１．５０ ２２．５０ ２３．５０ ２４．５０ ２５．５０ ２６．５０ ２７．２５

一 现金流入

１

销售收入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６４２０４．７５

２

回收固定资产残

（

余

）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７．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２．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２８４．３６

３

回收流动资金

８５６７．２１

４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

税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３９．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９７．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小计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９５７．３２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６４２０．４４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７７０５６．３２

二 现金流出

１

固定资产投资

２

无形资产投资

２

更新改造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９１．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５５４．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流动资金

４

经营成本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３３９２１．１５ ２５６２２．３４

５

销售税金及附加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５７６．５６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５３３．６１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６６５．３４ ２０１３．２６

６

企业所得税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５６．７１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６７．４５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１１４３４．５２ ８６３７．１９

７

小计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５３０４５．６３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５５４７６．３２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４８０２１．０１ ３６２７２．７９

三 净现金流量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２９１１．６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０９４４．１２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３６９７８．９９ ４０７８３．５３

四 折现系数

（

ｒ＝９．２％

）

０．３０４８ ０．２７９１ ０．２５５６ ０．２３４１ ０．２１４３ ０．１９６３ ０．１７９７ ０．１６４６ ０．１５０７ ０．１３８０ ０．１２６４ ０．１１５８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９７１ ０．０９０９

五 采矿权评估价值

１１２７１．２０ １０３２０．８４ ８４１２．２３ ８６５６．７８ ７９２４．６０ ７２５８．９８ ６６４５．１２ ６０８６．７４ ４６６３．２８ ５１０３．１０ ４６７４．１４ ４２８２．１７ ３９１９．７７ ３５９０．６６ ３７０７．２２


